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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03        证券简称：海正生材         公告编号：2024-07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去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提议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调整董事会人数的提案》，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会

的决策效率，优化公司治理，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提

议免去薛藩先生在公司担任的董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调整董事会人数提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1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公司董事的议

案》，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薛藩先生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如下： 

1、关于控股股东提出“董事会略显臃肿”，需要对董事席位进行调整。 

本届董事会调整于 2023 年 9 月，经合法和符合章程规定的程序产生，人数

也是股东大会确定下来的，控股股东提出的“略显臃肿”的理由较为牵强。 

2、关于应化科技在推荐董事的股东中，占股比例最低的问题。 

在公司章程中，并未明确约定股东推荐董事具体的股份比例约定，且该董事

席位是由股东大会决定通过，任职期限尚不足半年，所以控股股东提出的应化科

技在提名董事的股东中持股比例最小的理由也不成立。 

3、关于本人在其他公司兼任董事的问题。 

关于在公告中提到的我本人在应化科技与第三方共同运营公司中兼任董事

一事，该情况在海正生材上市前就一直存在，并且在上市前及公司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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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换届的过程中，海正生材也一直了解情况并做了相应的排查，此次海正集团

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作为董事调整理由是不成立的。 

4、关于此次调整应化科技推荐董事原因的问题。 

1 月 10 日，海正生材经营层提出《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我作为应化科技推荐的董事，在经对公司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人员配置和

业务能力储备等进行问询后，根据公司给予的答复，经应化科技内部讨论并按程

序进行决策，投出反对票。作为小股东委派的董事，有根据委派方意见积极履行

对公司议案进行深入探讨和发表意见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拟开

展业务的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判断，并无不当。 

此次议案，在该反对票投出后随即产生，应化科技认为此次董事席位的调整，

与我本人作为小股东委派董事、根据股东意见履行审慎义务有直接关联，是不合

适的。 

就薛藩先生提出的反对理由，经与控股股东沟通，公司说明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此次提议调整董事会人数，系因独立董事彭松辞职，公司

独立董事降至 3 名，致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不满足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同时考虑公司董事席位较显臃肿，为提高决策效率，因此提议缩

减董事会人数。薛藩先生为应化科技推荐的董事，应化科技在所有推荐非独立董

事的股东中持股比例最低，加之同行业竞争的因素存在，因此控股股东提议免去

薛藩先生的董事职务，与薛藩先生在董事会表决《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

议案》中投出反对票一事无关。 

2、长春应化所（含其子公司）及其技术团队于 2021 年 5 月与第三方共同在

安徽芜湖投资设立了与公司同行业的竞争企业，其战略目标为致力于成为聚乳酸

材料的全球领导者，薛藩先生同时兼任该公司董事。薛藩先生兼职情况虽非新近

发生，但该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宣称其 5 万吨聚乳酸项目正式投产，已与公司形

成实质性的同行业竞争关系。且公司控股股东选择提议免去薛藩先生的董事职

务，主要是考虑到应化科技在所有推荐非独立董事的股东中持股比例最低，同行

业竞争问题只是其他参考因素之一。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考虑多方因素，向公司提案调整董事会人数，免去薛藩

先生的董事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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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免去董事不会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